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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爱主义”的梦境与荒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莫纪宏  
 

  “中爱主义”，这个名词乍听起来很邪乎，其实说破了，不过是笔者借用当下一些人的口头

禅“中性时代”而略加改造后杜撰出来的，能否被读者和受众所接受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

是，相比于其他词汇，它更能准确而达意地描述当下的某种现象。 
  记得年初看一份小报，内容牵扯关于当下年轻人的婚姻状况。文中披露，目前有一些年轻人

对法律上所规定的婚姻形式很不在乎，连离婚的事情也让父母代劳。有人分析这种现象的背后原

因是年轻人所抱有的以下态度：“既爱也不爱、可婚可不婚、可离可不离”，它表明了现代社会已

经进入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时代，没有人再会对另外一个人投入足够的精力、体力和心力了，即便

是男女之爱也难以出现曾经习以为常的那种死去活来、海誓山盟的情境了。这种“有爱、却未必

有多深”的中性状态，大概只可以用“中爱主义”来表达了。 
  “中爱主义”的出现是否值得肯定，是否属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笔

者不敢妄自论断。但有一点是没有太多疑问的，即“中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个人自由有密切

关系。 
  曾几何时，个人自由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有多少人因为不满国家、政府、社会、家庭、

组织、团体以及他人的束缚，而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主。于是，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的推展及其影

响的传播，个人自由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 2条即开诚布公地
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

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毋庸置疑，个人自由价值的确立，对于解放人性、发展人性发挥了重要

的历史作用。同时，也由此导致了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宪政的出现。 
  宏观而言，早期的宪法基本上以确认个人自由为主要使命和标志。人权学界公认的“第一代

人权”主要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集

会自由、婚姻自由，等等。可以说，“自由”是个体人格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个人

自由的制度化以及由此所推动的法律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今天，以《世界人权宣言》为核

心的国际人权宪章所保护的基本人权中最重要的部分依旧是“个人自由”。 
  当然，人们在看到个人自由价值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功绩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个人自由

价值的过度蔓延给国家、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无名的烦恼和困惑的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在政治生活层面，一些人总是天真地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是最幸福的社会；在个人

的婚姻家庭层面，一些人对列宁曾经批评过的“杯水主义”非常热衷，还有一些绝对自由派试图

将适用于国家的宪法制度引进到家庭中，以便以家庭宪法处理成员之间的关系。令人悲哀的是，

一些人并没有像其当初所设想的或者像制度所希望的那样“自由”起来，相反却在个人自由的框

架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因生活中的沮丧和无助而早早地结束了生命；更有一些人终身都以国家、

社会和他人的帮助和扶持为依靠，否则就无法延续生命。可以说，所谓的“个人自由”，在现实

生活中，实际上既有“自由”，又有“不自由”，“个人自由”并不绝对地适用于所有的空间和领

域。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个人自由的空间也变得更加宽广。人们纷

纷跨出了国门，似乎真正实现了“出入境的自由”和一定程度的“迁徙自由”。据说，目前有人

正在筹划普通人到月球的旅行。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尽管人们实现个人自由的形式多样化了，

但却仍旧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领域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婚姻，尽管在法律形式上，个人可以轻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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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进入婚姻和离开婚姻的自由，可是，若要真正地获得婚姻中的“协调”、“互爱”、“自由自在”

的自由，却是要历尽艰辛和曲折。所谓的“中爱主义”与其说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如说

是对个人驾驭婚姻的“自由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的表征。中性时代也许是个人之间差异越来越少

的时代，但是，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乃至个人的自然特征，那么，个人越显得自由，反

而会带上更重的枷锁。 
  很明显，“中爱主义”价值观背后的个人责任意识已变得越来越淡，不仅国家、社会和他人

对自身的意义在逐渐削弱，而且，传统社会的“仁者爱人”、“博爱”等价值理想也在默默消散。

这是现代社会的幸福，还是现代人的悲哀？其实，“自由”并不是“爱”的敌人，绝不能因为个

人自由的发展而缩小或者放弃了“爱”的内涵，同样，个人自由也不应该成为“中爱主义”泛滥

的借口。 


